
信息披露

2025/10/17

星期五

B038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88158� � � � � � � � � �证券简称：优刻得 公告编号：2025-049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日：2025年10月16日

● 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数量：首次授予150.50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3%。

● 股权激励方式：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本激励计划” 或

“《激励计划》” ）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根据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25年10

月16日为首次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18名激励对象首次授予1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均为

22元/股。 现就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激励计划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5年9月2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

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公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

及《关于核实〈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

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2、2025年9月30日至2025年10月9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

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 公司监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5年10月1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优刻得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

告编号：2025-042）、《优刻得监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

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43）。

3、2025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优刻得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

法〉 的议案》 以及《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并于2025年10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优刻得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

2025-047）。

4、2025年10月1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本次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与股东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差异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内容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相关内容一致。

（三）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的明确意见

1、董事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激励计划》中授予条件的规定，激励对象获授限制性股票需同时满足如下条件：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经过认真核查，确定公司和激励对象均未出现上述任一情形，亦不存在不能授予或不得

成为激励对象的其他情形，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公司董事会同意以2025年10月16日为

首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18�名激励对象授予1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本次授予是否满足条件的相关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确定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是否符合授予条件进

行核查，对以下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

（1）公司不存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禁止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情形，公司

具备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主体资格。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

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本次激

励计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3）公司确定的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激励计划》中有关授予日

的相关规定。

因此，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以2025年10月16日为首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

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18�名激励对象授予1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

（四）限制性股票授予的具体情况

1、首次授予日：2025年10月16日

2、首次授予数量：首次授予150.50万股。

3、首次授予人数：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18人。

4、首次授予价格：22元/股

5、股份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及/或自二级市场回购的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归属期限和归属安排

（1）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全部归属

或作废失效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在激励对象满足相应归属条件后将按约定比例分次归属，归属

日必须为交易日，归属前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其获得的限制性股票不得在下列期间

内归属：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15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的，自

原预约公告日前15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5日内；

3）自可能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策程序

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

他重大事项。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

对上述期间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应当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各批次归属比例安排如下表所示：

归属安排 归属时间

归属权益数量占授予权益总量的

比例

第一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50%

第二个归属期

自首次授予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次授予之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5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或因未达到归属条件而不能申请归属的该期限制性股票，

不得归属，作废失效。

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在归属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由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送股等情形增加的股份同时受归属条件约束，

且归属之前不得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若届时限制性股票不得归属的，则因前述原因获得的股份

同样不得归属。

7、首次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

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日股

本总额比例

一、首次授予部分

技术和业务骨干人员（18�人） 150.50 82.69% 0.33%

合计 150.50 82.69% 0.33%

注：1、 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未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1%。 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股权激励计划

提交股东会时公司股本总额的20%。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1、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均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

3、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不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独立董事、外籍员工。

4、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员名单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批准的2025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综上所述，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同意以2025年10月16日为首次授予日，以22元/股的授予

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18�名激励对象授予1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本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中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限制性股票的会计处理方法与业绩影响测算

（一）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及确定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一一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

相关规定，公司选择Black-Scholes模型计算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并于2025年10月16日用该

模型对首次授予的150.50万股限制性股票进行了预测算。 具体参数选取如下：

1、标的股价：24.49元/股（2025年10月16日收盘价为24.49元/股）；

2、有效期：分别为12个月、24个月（授予日至每期归属日的期限）；

3、历史波动率：31.93%（采用科创50指数最近12个月的波动率）；

4、 无风险利率：1.50%、2.10%（分别采用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金融机构1年期、2年期存款基准利

率）；

5、股息率：0%（采用公司最近一年的股息率）。

（二）预计限制性股票实施对各期经营业绩的影响

公司按照会计准则及相关估值工具确定授予日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公允价值， 并最终确认本激励

计划的股份支付费用，该等费用将在本激励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按归属安排的比例摊销。 由本激励计划产

生的激励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根据中国会计准则要求，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对各期会计成本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预计摊销的总费用

（万元）

2025年

（万元）

2026年

（万元）

2027年

（万元）

150.50 792.38 141.85 481.79 168.75

注：1、上述结果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 会计成本除了与授权日、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与

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权益数量有关，同时提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上述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最终结果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2、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公司以目前信息初步估计，限制性股票费用的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 但同时此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员工的凝聚力、团队稳定性，并有效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从

而提高经营效率，给公司带来更高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授予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授权和

批准，本次授予事项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激励计划》的

相关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一）《优刻得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

单的核查意见（截止授予日）》；

（二）《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截止授予

日）》；

（三）《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事

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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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25年10月16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10月15日以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公司全

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会议提前通知时限。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会议由董事长季昕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优刻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对董事会关于办理股权激励有关事项的授权，董

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5年10

月16日为首次授予日， 以22元/股的授予价格向符合首次授予条件的18�名激励对象授予150.50万股限

制性股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为：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优刻得

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特此公告。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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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

举产生3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前述人员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3名、职工董事1名，成员如下（简

历附后）：

1.非独立董事：李树雄先生（董事长）、张国庆先生（副董事长）、莫秋实先生

2.独立董事：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

3.职工董事：施晓晖先生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 即自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

事会届满止。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李树雄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张国庆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止。

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公司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情况如下（简历附后）：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勇先生

委员：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莫秋实先生、施晓晖先生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树雄先生

委员：李树雄先生、张国庆先生、和国忠先生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和国忠先生

委员：和国忠先生、张国庆先生、杨勇先生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定明先生

委员：于定明先生、李树雄先生、和国忠先生

四、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会议同意聘任张国庆先生、邱光伟先生、胡永先生、戚昆

琼女士、李宏武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同意聘任丁舒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

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具体情况如下（简历附后）：

1.总经理：张国庆先生；

2.副总经理：邱光伟先生、胡永先生；

3.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

4.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李宏武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丁舒女士。

五、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龙超先生、董事张海涛先生、邹荣先生不再担任

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对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六、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871-68758679

电子信箱：ymny600792@163.com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安宁产业园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

1.李树雄先生简历

李树雄，男，大学学历，中共党员，自动控制工程师。 曾任玉溪大红山矿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省国资委挂任统计评价和财务监督处副处长；临沧矿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经理、总经

理、执行董事；镇康海山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镇康县振兴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昆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云南昆钢金融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董事长；云南省物流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昆钢推进用钢产

业发展领导小组副组长、昆钢组织及制度持续优化领导小组副组长；深圳市中联策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安宁浩中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云南煤

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工作推进组组长。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2.张国庆先生简历

张国庆，男，省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曾任云南昆钢煤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云南昆钢煤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云南煤业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工作推进组常务副组长。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兼任焦化技改工程项目组组长。

3.莫秋实先生简历

莫秋实，男，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税务师。 曾任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

理；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长，云南云

天化集团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部长，云南云天化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董事，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云天花苑酒店负责人，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云南

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4.杨勇先生简历

杨勇，男，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正高级）、注册会计师。 多年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主持过多家股

份公司改制上市和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主持或参与了数百户企业的会计报表项目审计，历任云南会

计师事务所涉外部主任、云南亚太会计总公司副总经理、云南天赢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中瑞岳华

会计师事务所云南分所所长；对公司、企业的财务运作具有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规章及规则，同时，具有较为丰富的独立董事履职经验，曾担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公司、云南云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富滇银行外部监事和诚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 现任云南天赢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和昆明

市西山区天赢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000878）、昆船智能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301311）、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0792）独立董事。

5.和国忠先生简历

和国忠，男，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历任云南省盐务管理局盐政处处长；云南省盐业总公

司人事劳资处处长、办公室主任、企业改革办主任；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云南

龙生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云南临沧鑫圆

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领亚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云

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嘉缘花木绿

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昆明至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司（300505）、云南贝泰妮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00957）、云

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0792）独立董事。

6.于定明先生简历

于定明，男，法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教授。 曾任昆明积大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

限公司、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现任云南财经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云南财经大学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上海市汇业（昆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云南建投绿色高性能混

凝土股份有限公司（1847.HK）独立董事、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000960）独立董事、云南云维股份有

限公司（600725）独立董事、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00792）独立董事。

7.邱光伟先生简历

邱光伟，男，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曾任昆明焦化制气厂实业安装公司副经理；昆明焦化制气

厂实业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云南昆钢煤焦化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云南昆钢燃气工程有限公

司总经理、执行董事。 现任云南昆钢重型装备制造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8.胡永先生简历

胡永，男，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煤焦化工工程师。 历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生

产节能科副科长（主持工作）、党支部书记、科长，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青年中层助

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副总经理，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见习制造管理部副部长，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工作推进组工艺设备技术组组长。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9.戚昆琼女士简历

戚昆琼，女，大学学历，会计师。 历任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昆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

产财务部会计科副科长、科长，云南昆钢钢结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云南昆钢机械设备制造建安工程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云南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云南昆钢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云南永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昆钢公司财务部副总经理、财务部驻云南永乐海外投资有限

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云南昆钢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云南沪滇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云南煤业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10.李宏武先生简历

李宏武，男，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焦化工程师。 历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师宗煤焦化工有限

公司总经理；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经济运行部主任。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11.丁舒女士简历

丁舒，女，汉族，199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历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部职员、主任助理。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任（主持工作）、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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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安宁市草铺镇安宁产业园区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315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3,381,8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87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 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张海涛先生、邹荣先生、莫秋实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出席本次会议，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李宏武先生列席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1,681,272 99.7742 1,139,800 0.1512 560,800 0.0746

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574,272 99.8928 246,900 0.0327 560,700 0.074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财务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52,549,572 99.8895 240,300 0.0318 592,000 0.0787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李树雄 748,925,492 99.4084 是

4.02 张国庆 748,921,800 99.4079 是

4.03 莫秋实 748,914,410 99.4070 是

5.00�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杨勇 748,922,126 99.4080 是

5.02 和国忠 748,923,147 99.4081 是

5.03 于定明 748,916,260 99.407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2025年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4,569,656 84.5926 240,300 4.4483 592,000 10.9591

4.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4.01 李树雄 945,576 17.5043

4.02 张国庆 941,884 17.4359

4.03 莫秋实 934,494 17.2991

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独立董事》的议案

- - - - - -

5.01 杨勇 942,210 17.4420

5.02 和国忠 943,231 17.4609

5.03 于定明 936,344 17.33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议案3、4、

5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书含、杨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 报备文件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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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于近日召开第三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同意选举施晓晖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职工董

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本次选举的职工董事施晓晖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的6名董事共同组成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由7人组成，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

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附件：

施晓晖先生简历

施晓晖先生：男，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煤焦化工高级工程师。曾任云南昆钢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土地经

营部副经理（正科级）；富源煤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龙山采空区（回填）复垦项目组组

长；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

宁分公司党总支书记、总经理；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0万吨/年焦化环保搬迁转型升级项目工作

推进组副组长、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现任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职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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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票、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5年10月16日以现场

和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资料于2025年10月1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传送给董事会全体董事。本次

会议由董事长李树雄先生主持召开，本公司实有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7人，收回有效表决票7

张，其中董事莫秋实先生、独立董事于定明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表决。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戚昆琼

女士，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李宏武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李树雄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张国庆先生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2.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专门委员会，分别是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

会，会议同意选举如下董事担任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杨勇先生

委员：杨勇先生、和国忠先生、于定明先生、莫秋实先生、施晓晖先生

（2）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李树雄先生

委员：李树雄先生、张国庆先生、和国忠先生

（3）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和国忠先生

委员：和国忠先生、张国庆先生、杨勇先生

（4）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定明先生

委员：于定明先生、李树雄先生、和国忠先生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3.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张国庆先生、邱光伟先生、胡永先生、戚昆琼女士、李宏武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相应职务如下：

总经理：张国庆先生；

副总经理：邱光伟先生、胡永先生；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戚昆琼女士；

首席合规官、总法律顾问：李宏武先生。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且聘任戚昆琼女士为公司

财务总监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4.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丁舒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告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特此公告。

云南煤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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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0月1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481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1,100,27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78,527,77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2,572,49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71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6860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18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10月16日下午3：30。 召开地点：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

2636�号）办公大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10月16日至2025年10月16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

15-15:00。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会依法召集，由董事长杨怀景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4人，4名董事（含两名独立董事）因临时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并向公司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相关方联合出资参与上汽红岩重整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444,871 98.0865 459,908 1.1734 290,100 0.7401

B股 2,488,099 96.7191 84,400 3.28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0,932,970 98.0022 544,308 1.3032 290,100 0.6946

说明：本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款等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261,971 97.6198 543,308 1.3862 389,600 0.9940

B股 2,488,099 96.7191 84,400 3.280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40,750,070 97.5643 627,708 1.5029 389,600 0.9328

说明：本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与相关方联合出资参与上

汽红岩重整事项的议案

40,876,970 97.9996 544,308 1.3049 290,100 0.6955

2

关于在招商银行开展存贷款等业务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0,694,070 97.5611 627,708 1.5049 389,600 0.93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1、2�项议案属于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 539,332,896�股）已回避表决。

2、第 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金茂律师事务所

律师：韩春燕律师、吴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会的提案，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533� � � �证券简称：上声电子 公告编号：2025-047

债券代码：118037� � � �债券简称：上声转债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持股5%以上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前，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声电子” 或“公司” )持股5%

以上股东苏州上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声投资” ）持有上声电子的股份为41,399,98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42%。 上述股份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并已于2024年4月19日起上

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6月26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上声投资因自身流动资金需求、部

分退休人员的减持期望， 拟计划自该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即2025年7月17日至2025年

10月16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4,885,410股，不超过披露减持计划时公

司股份总数的3.00%。

公司于2025年10月16日收到上声投资发来的《上市公司股东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上声投资减持

计划时间届满，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内，上声投资未减持公司股份。 现将相关减持结果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苏州上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不适用

持股数量 41,399,988股

持股比例 25.4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41,399,988股

注：减持前持股比例系占减持前公司股份总数。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苏州上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6月26日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17日～2025年10月1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0～0.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4,885,41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3%

当前持股数量 41,399,988股

当前持股比例 25.4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股东基于自身需求、资本市场情况、股价的波动情况、对公司发展的充分支持等综合因素，最终未实

施减持。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苏州上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020� � � � � � � �证券简称：中原高速 公告编号：临2025－061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1月6日，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申请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2025年3月，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

称“交易商协会” ）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5]MTN259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25亿元人民币

的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可分期发行。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5-002、

014号公告。

2025年10月15日，公司完成了2025年度第三期中期票据的发行，募集资金于10月16日全额到账。现将发行结果公告

如下：

名称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第

三期中期票据

简称 25中原高速MTN003

代码 102584229 期限 2+N

起息日 2025年10月16日 兑付日 2099年12月31日

计划发行总额 5.0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00亿元

发行利率 2.13％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申购情况

合规申购家数 18 合规申购金额 20.1亿

最高申购价位 2.60% 最低申购价位 2.10%

有效申购家数 3 有效申购金额 6.1亿

薄记管理人、

主承销商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河南中原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600221、900945� � � � � �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B股 编号：临2025-095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

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

请注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

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中期票据， 具体信息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 披露的 《关于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中期票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34）。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现

将主要内容公告如下：

一、公司本次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20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

由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接受注册后如需备案发行，应事前先向交易商协会

备案。公司应按照有权机构决议及相关管理要求，进行发行管理。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协会认可的

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接受注册通知书》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

内择机发行中期票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40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2025-045号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0月10日、13日、14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临2025-044号）。

● 2025年10月15日、16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

大，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一、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亦未发生重大调整。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自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市场交易风险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10月10日、13日、14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情形，公司已于2025年10月15日披露了《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司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公告》（临2025-044号）。

2025年10月15日、16日，公司当日股票价格再次以涨停价收盘。 鉴于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涨幅较大，

股价剔除大盘和板块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二）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2025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9.20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1亿元，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8.68亿元。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公司经营业绩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正式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